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處理大型群聚活動各機關權責劃分表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4 月 1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8日臺北市政府府授消預字第 1133018074號函修正第 3點條

文；並自 113年 4月 18日生效

一、本權責劃分表依臺北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

    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權責劃分表所稱受理機關依活動使用場地區分如下：

（一）使用政府機關管理之場地：使用場地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各機關或中央機關管理者，受理機關如附件 1。

（二）使用多機關管理之場地：由主要活動辦理地點之場地管理機關為受

      理機關。

（三）無明確之主要活動場地：以活動開始地之場地管理機關為受理機關

      。

（四）使用場地為私人所有者：受理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

      消防局）。

三、本府各機關處理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權責劃分如下表：

（一）受理機關

單位 審查及執行事項

受理機關 1.檢視檢核表(附件 2)規定項目後，審查「○○○○活動安全及交通維護計畫

」(以下簡稱該計畫)，並將該計畫送相關審查機關依權責審查，必要時得於審

查期間邀集相關機關辦理現場會勘，倘有影響活動安全需改善者，應請主辦者

修正改善。

(1)依人、事、時、地、物等面向評估活動風險。

(2)依場地、器材及設施使用安全進行審查，並得召集相關人員至場地會勘，

模擬活動狀況，評估安全措施。

(3)評估參加人數，審查民眾參與區域分配及出入、疏散等動線。

(4)防火安全自主應變(依所訂定之消防安全防護計畫書進行審查)。

(5)督導活動民間單位訂定安全手冊，並於事前辦理相關安全宣導及教育訓練

。



(6)保險對象需包含參加民眾及工作人員，並依臺北市舉辦大型群聚活動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投保基準表投保。

2.審查申請許可應檢附之文件，如未檢附完備，應通知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限

期補正。

3.彙整審查機關審查意見，並通知主辦單位限期補正。

4.視活動性質，命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調整舉辦時間、規模、活動內容或增設

應變人力及設備，並重新申請。

5.依各審查機關審查意見與審查結果函發許可或不予許可函。

6.將活動資訊上傳本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資訊網，並依流程更新審查進度

，俾讓本府相關機關掌握活動資訊，提升災害防救應變處理效益。

（二）審查機關

審查機關 審查及執行事項

臺北市政府交通

局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2.依道路使用及交通維持管制進行審查。

3.依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進行審查。

臺北市政府消防

局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2.協助評估人、事、時、地、物等面向之活動風險。

3.依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審查。

4.辦理臨時建築物及室內場所消防審勘查及檢查。

5.協助審查民眾參與區域分配及出入、疏散等動線。

6.防火安全自主應變(協助審查所訂定之消防安全防護計畫書)。

臺北市政府衛生

局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2.依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進行審查。

3.依活動類型及現場狀況，審查有關緊急醫療及救護站設立等事項。

4.依活動食品、室內、外場地吸菸行為之管理及涉及防疫事項進行審查。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2.依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進行審查。

3.依活動治安維護規劃進行審查。

臺北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2.依臨時建築物及室內場所建管安全進行審勘查及檢查。

3.依室外場地及活動動線無障礙設施規劃進行審查。

臺北市政府社會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局 2.依兒童、身心障礙及行動不便者特殊安排之服務照顧進行審查。

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1.檢視檢核表規定項目後，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該計畫。

2.依環境清潔、流動廁所清潔、噪音管控及粉塵或特殊氣體使用進行審查。

（三）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 執行事項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三百公尺內有捷運站之體育館或集會堂場所，舉辦觀眾人數二萬人以上之

演唱會、晚會或類似活動，依據主辦單之人潮管制相關措施（如人潮管制計畫

），辦理車輛調度關事宜。

四、民間單位辦理大型群聚活動時，本府執行稽查及裁罰機制如下：

（一）受理機關得邀集審查機關辦理現場稽查；各審查機關亦得依權管事

      項主動進行稽查。

（二）稽查結果如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六條或第八條規定之

      情事，由受理機關依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

      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以下簡稱裁罰基準）辦理裁罰事

      宜。

（三）稽查時如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事，由執行

      稽查之受理機關或審查機關依裁罰基準辦理裁罰事宜。

（四）稽查結果如發現有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執行稽查之受理

      機關或審查機關應命其立即改善或停止活動，未改善或停止活動者

      ，由命改善或停止活動之受理機關或審查機關依權管事項或裁罰基

      準辦理裁罰事宜。

五、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辦理大型群聚活動時，本府執行稽查及裁罰

    機制如下：

（一）本府主辦機關得邀集審查機關辦理現場稽查；各審查機關亦得依權

      管事項主動進行稽查。

（二）稽查結果如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之情事，由本府消防

      局依裁罰基準辦理裁罰事宜。

（三）稽查時如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事，由執行

      稽查之審查機關依裁罰基準辦理裁罰事宜。

（四）稽查結果如發現有違反本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執行



      稽查之審查機關應命主辦機關立即改善或停止活動，未改善或停止

      活動者，由執行稽查之審查機關依權管事項或裁罰基準辦理裁罰事

      宜。


